CFP®過關寶典 勘誤增修表

說明: 

1. 本表將陸續更新，請讀者不定期上網查看

2. 最後更新時間為2009年9月7日 (第十七次更新)

	頁碼
	勘誤或增修內容

	模組一 

	P156
	第14題正確答案應為(1)

	P149
	第十三題

立法院剛通過修改綜合所得稅四大扣除額
明年3月考試時，究竟用新的扣除額，還是用舊的扣除額，要詳細看題意(申報民國幾年的綜所稅)所示

 

題意是91.9.1身故，故答案仍要依過關寶典上的解答。
若97.12身故，則依目前實際的狀況，解答如下：
 

現金
7,000,000
 
台積電股票200*50,000
10,000,000
 
土地公告現值
5,000,000
 
視為遺產
2,000,000
 
遺產總額
 
24,000,000
1.免稅額
 
(7,790,000)
2.扣除額
 
 
a.配偶扣除額
 
(4,450,000)
b.子女扣除額
 
(450,000)
c.喪葬費
 
(1,110,000)
遺產課稅淨額
 
10,200,000
 

	
	

	
	

	
	

	
	

	
	

	模組二

	P10
	共同保險  指保險人分散經營風險的…..

	P74
	表格內之”列舉條件” 1……..(不包括健保費)   3.健保費可全額列舉.

	P55-56
	參閱附註三(模二) 本次除修改外並增加理賠案例，頁數共有四張。 

	
	

	
	

	
	

	
	

	模組三

	P12
	勞基法第54條第一項第一款，關於強制退休年齡，由原先的60歲，上調至65歲。

	P42
	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限: 最多領6個月，兩年內申請第2次給付，最多只可領3個月，且就業保險年資要滿一年。原內容「兩年後可申請…」者有誤。

	P 70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提撥率，50歲以前為33%，受雇主提撥20%，雇主提撥13%，至於提撥進三個帳戶的比例，35歲以下為普通帳戶22%，健保儲蓄帳戶6%，特別帳戶5%，該頁中的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重點中的第4點中，關於提撥率及三個帳戶的比例陳述有誤。

	P125
	第55題解答:  III. 35歲以下的勞工提撥率為32%(雇主提撥12%，勞員提撥20%)。改成50歲以下的勞工提撥率為33%(雇主提撥13%，勞工提撥20%)

	P123
	第25題解答:  II。Top Hat Plan不是信託行為及III。員工無需自掏腰包 等字拿掉

	P113
	第34題第二行的95年7月1日，改成94年7月1日

	P18
	勞保職業災害經驗費率自97年1月1日起修訂後，最低為0.05%(適用於銀行保險費)，不是0.06%; 最高行業為2.97%，61行業平均職災費率為0.22%。

	P41
	勞保老年給付自98年1月1日起，將可採年金給付，勞工年資每一年可得所得替代率為1.55%，月投保薪資以投保薪資最高的60個月之平均數。只要年資滿15年，年滿60歲，即可選擇領取月老年給付或一次給付。勞保費率自98年1月1日起，將由現行6.5%，調高至7.5%

老年給付的一般公式為:

每月可領金額為「投保期間最高60個月平均薪資×年資×所得替代率1.55％」，或「月領3000＋月投保薪資×0.775％×年資」，擇優領取，可領到死亡為止。

其它關於勞工保險條例之修正條文重要內容，請見下方附註一:

	P47
	因國民年金法在97年7月18日有修正，主要將被保險人資格排除農民的適用以及讓97年12月31日前領取勞保一次老年金的人能加入國保。修改後第7條之被保險人資格規定如下:

國民年金第七條 未滿六十五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而有下列情形之ㄧ者，除應參加或已參加相關社會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 年滿二十五歲，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二、 本法施行前，除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外，未領取其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三、 本法施行後十五年內，其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未達十五年，且未領取其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但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前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不受年資之限制。 

(農民不列入國民年金的適用範圍，因此第47頁原條文中的第3點之:「本法施行時年滿十五歲，且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但年滿六十五歲前，不再從事農業工作者，不在此限。」不再適用。



	P15
	範例題的解答有誤，正確應為
IV: 最低職災等級為第10級，日數為220*1.5=330。所以該選項的330日為正確，但1200日不正確，應為1800日。答案仍然選C

	P94
	例題的答案為I、IV及V正確，因此該題沒有適合的答案可選

	P61
	第44題的IV選項…「3年」改成「2年」。事實上，女姓因照顧小孩留職停薪，二年內的自額為20%仍要按月由繳納(透過投保單位提繳)，只是可以向勞保局申請復職後再一起繳納。

	P17
	上方的相關題型中，660日為職災殘廢之給付日數，如換算成普通殘廢日數應為440日(660/1.5)，因此殘廢等級為第7級。第7級之職業疾病生活津貼每月為4000元(可查P16頁的表)。因此，該題的A最好將內容改為「4仟元」，而非「但最多領取6仟元」。

	P16
	職災保法的一般性補助金額在97年有做調整，請將該第16頁以附註五更換之。附註五中的紅字部分為有變動的金額，特別注意看護補助由8仟元上調為1萬元

	P40
	舊制請領資格中的第1項，增加同一單位工作滿10年，且年齡滿60歲; 第2項改為: 勞工年齡滿65歲者，雇主可強制退休，勞工可領得退休金

	P42
	上方表格中，勞動基準法的請領要件增加一項: 勞工在同一單位工作滿10年，且年齡滿60歲

	P42
	下方關於就業保險法的主要給付項目中，增加「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在就業保險法第11條及19條之2，規定如下: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子女滿三歲前，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計算，於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六個月。該津貼，於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之情形，以發給一人為限。父母同為被保險人者，應分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得同時為之。

	
	

	模組四

	
	

	
	

	
	

	
	

	
	

	
	

	模組五

	
	修正前
	修正後

	P18-21
	
	請見附註四

	P71
	97.1.4起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民§1148,不溯及既往)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溯及既往。(民§1148,民法親屬編施行法§1-2)

	P50
	相關函令:

金管會96年3月30日金管六字第09600132181號令


	金管會96年3月30日金管六字第0960013218號令

	P50
	相關函令:


	新增

金管會97年4月2日金管證六字第0970010628號廢止96.9.11之規定



	P50
	內容2.

上市櫃公司以以上一會計年度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
	上市櫃公司以股東會決議日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

	P10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非居住者扣繳20%
	(1)20%

(2)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20%分離課稅(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2,000元免扣繳)

	P31
	一般所得稅額=應納稅額-投資抵減=10.49萬-6萬=4.49萬

一般所得稅額與基本稅額之差額=180-4.49=175.51萬

結算申報應補稅額=應納稅額10.49萬-投資抵減6+一般所得稅額與基本稅額之差額175.51萬-扣繳稅額3萬=應申報繳納所得稅額177萬


	一般所得稅額=應納稅額-投資抵減=10.49萬-5.245萬=5.245萬

一般所得稅額與基本稅額之差額=180-5.245=174.755萬

結算申報應補稅額=應納稅額10.49萬-投資抵減5.245+一般所得稅額與基本稅額之差額174.755萬-扣繳稅額3萬=應申報繳納所得稅額177萬



	P52
	依公司法第267條第1項規定，保留10%至15%股份由公司員工認購者，給與日衡量所給與權益商品之公平價值，公平價值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部分認列薪資費用。
	1. 依公司法第267條第1項規定，保留10%至15%股份由公司員工認購者，給與日衡量所給與權益商品之公平價值，公平價值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部分認列薪資費用。

2. 員工依認股計畫認購公司新發行股票者，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時價超過認購價格之差額部分列為「其他所得」。
 (員工認購價格超過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時價者，其所得以零計算。
可處分日

採帳簿劃撥方式配發
股票/新股權利證書撥入集保帳戶之日
非採帳簿劃撥方式配發
可領取股票/新股權利證書之首日
依公司法第267條第6項規定限制員工認購之股票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者

該一定期間屆滿之翌日，該一定期間之起算日，依經濟部95年2月13日經商字第09500512990號函規定為增資基準日，即股款收足日。

時價

上市櫃股票
收盤價
興櫃股票
每股淨值
未上市櫃股票
每股淨值


	P80
	96年詹君將市價 800萬元之土地贈與兒子，該筆土地的公告現值為 450萬元，若詹君當年度無其他贈與，則詹君應稅之贈與額為多少？
(A)689萬元
(B)600萬元
(C)349萬元
(D)250萬元
	96年詹君將市價 800萬元之土地贈與兒子，該筆土地的公告現值為 450萬元，若詹君當年度無其他贈與，則詹君應稅之贈與額為多少？
(A)689萬元
(B)600萬元
(C)339萬元(D)250萬元

	P51
	3.企業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買回庫藏股轉讓給員工，應以公平價值法認列為費用….
	新增解釋令

(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其低於成本的折價部分，屬於公司的其他收入，課徵營所稅。(台財稅字第09704543850號)
如下表

	p75
	(1)贈與人

(2)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1.行踨不明者

2.逾贈與稅法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可供執行者


	(1)贈與人

(2)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1.行踨不明者

2.逾贈與稅法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可供執行者

3.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

	p76
	應納稅額 = 贈與淨額×稅率-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遺產淨額×稅率-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 贈與淨額 × 稅率10%

應納稅額=遺產淨額× 稅率10%

	P78
	贈與稅免稅額 111萬

遺產稅免稅額779萬,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者死亡者1,558萬
	贈與稅免稅額 220萬

遺產稅免稅額1,200萬,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者死亡者2,400萬

	P78扣除額範例
	(1)1,000萬+300萬-300萬-111萬=889萬元

(2)1,000萬-300萬-111萬=589萬元
	(1)1,000萬+300萬-300萬-220萬=780萬元

(2)1,000萬-300萬-220萬=480萬元

	P78
	16.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16.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未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一年內，給付該請求權金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偶者，稽徵機關應於前述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就未給付部分追繳應納稅賦。(遺產及贈與稅法17-1)



	P79
	12期
	18期

	P79
	並准予課徵標的物或其它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P140
	7-4
	刪除

	P144
	7-30(C)779萬(D)1,558萬
	(C)1,200萬(D)2,400萬

	P10
	非居住者薪資扣繳20%
	20%,但

(1)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所領政府發給之薪資按全月給付總額超過新臺幣3萬元部分，扣取5%。
(2)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前目所定人員以外之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新台幣25,920元)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6%。



	P36
	實際應納稅額=換算之全年所得額×
[image: image1.wmf]12

實際營業月數


	實際應納稅額=換算之全年應納稅額×
[image: image2.wmf]12

實際營業月數



	P76
	境內、境內(按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財產所在地認定之
	境內、境外(按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財產所在地認定之

	P95
	3.稅捐機關核准配偶半數請求之申請後，於2年內需完成財產登記至配偶名下
	3.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未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一年內，給付該請求權金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偶者，稽徵機關應於前述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就未給付部分追繳應納稅賦。(遺產及贈與稅法17-1)




附註一(模三): 

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           

（※97年7月17日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總統尚未明令公布）
第二條　勞工保險之分類及其給付種類如下：
一、普通事故保險：分生育、傷病、失能、老年及死亡五種給付。

二、職業災害保險：分傷病、醫療、失能及死亡四種給付。

第十三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

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點五至百分之十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保險費率定為百分之七點五，施行後第三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其後每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十，並自百分之十當年起，每兩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三。但保險基金餘額足以支付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時，不予調高。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送請立法院查照。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標準計算。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但連續加保未滿三十日者，不予合併計算。
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五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但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二、其他現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六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其以日為給付單位者，以平均月投保薪資除以三十計算。

第二項保險給付標準之計算，於保險年資未滿一年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例計算；未滿三十日者，以一個月計算。
第二十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第二十條之一　被保險人退保後，經診斷確定於保險有效期間罹患職業病者，得請領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

第五節  失能給付
第五十三條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請領失能補助費。

前項被保險人或被保險人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之身心障礙者，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失能年金給付。其給付標準，依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計算，每滿一年，發給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金額不足新臺幣四千元者，按新臺幣四千元發給。
前項被保險人具有國民年金保險年資者，得依各保險規定分別核計相關之年金給付，並由保險人合併發給，其所需經費由各保險分別支應。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第二項規定條件時，除依前二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失能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五十四條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發給一次金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增給百分之五十，請領失能補償費。
前項被保險人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並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除依第五十三條規定發給年金外，另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二十個月職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

第五十四條之二　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同時有符合下列條件之眷屬時，每一人加發依第五十三條規定計算後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之眷屬補助，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

一、配偶應年滿五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續一年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無謀生能力。

（二）扶養第三款規定之子女。
二、配偶應年滿四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續一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三、子女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但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六個月以上：

（一）未成年。

（二）無謀生能力。

（三）二十五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前項所稱無謀生能力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各款眷屬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其加給眷屬補助應停止發給：

一、配偶：

（一）再婚。

（二）未滿五十五歲，且其扶養之子女不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請領條件。

（三）不符合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請領條件。

二、子女不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之請領條件。

三、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四、失蹤。

前項第三款所稱拘禁，指受拘留、留置、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裁判之宣告，在特定處所執行中，其人身自由受剝奪或限制者。但執行保護管束、僅受通緝尚未到案、保外就醫及假釋中者，不包括在內。
第五十七條　被保險人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領取失能給付者，應由保險人逕予退保。

第五十八條　年滿六十歲有保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年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退職者。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八條之一  老年年金給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第五十八條之二　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項所定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條件而延後請領者，於請領時應發給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延後一年，依前條規定計算之給付金額增給百分之四，最多增給百分之二十。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五年，未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五項所定請領年齡者，得提前五年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每提前一年，依前條規定計算之給付金額減給百分之四，最多減給百分之二十。
第五十九條　依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高以四十五個月為限。

被保險人逾六十歲繼續工作者，其逾六十歲以後之保險年資，最多以五年計，合併六十歲以前之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最高以五十個月為限。

第六十三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遺有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遺屬請領遺屬年金給付之條件如下：

一、配偶符合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

二、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

三、父母、祖父母年滿五十五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者。
四、孫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情形之一者。

五、兄弟、姊妹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有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或第二目規定情形。

（二）年滿五十五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第一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遺屬津貼，不受前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六十三條之一　被保險人退保，於領取失能年金給付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者，其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失能給付或老年給付，扣除已領年金給付總額之差額，不受前條第二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五年，並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二項各款所定之條件，於未領取老年給付前死亡者，其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不受前條第二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六十三條之二　前二條所定喪葬津貼、遺屬年金及遺屬津貼給付標準如下：

一、喪葬津貼：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五個月。但其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十個月。

二、遺屬年金：

（一）依第六十三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者：依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二）依前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者：依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付標準計算後金額之半數發給。

三、遺屬津貼：

（一）參加保險年資合計未滿一年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十個月。

（二）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滿一年而未滿二年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二十個月。

（三）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滿二年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三十個月。
前項第二款之遺屬年金給付金額不足新臺幣三千元者，按新臺幣三千元發給。

遺屬年金給付於同一順序之遺屬有二人以上時，每多一人加發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規定計算後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

第六十四條　被保險人因職業災害致死亡者，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依第六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請領喪葬津貼外，有符合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者，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及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十個月職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金。

前項被保險人之遺屬依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一次請領遺屬津貼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四十個月。

第六十五條之三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符合請領失能年金、老年年金或遺屬年金給付條件時，應擇一請領失能、老年給付或遺屬津貼。

第六十五條之四　本保險之年金給付金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即依該成長率調整之。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保險人符合本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由受請求之保險人按其各該保險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發給；屬他保險應負擔之部分，由其保險人撥還。
前項被保險人於各該保險之年資，未達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限條件，而併計他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者，亦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第七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由行政院定之。
附註二(模五):

	
	認列收入時點
	認列金額
	例釋

	公司没有規定既得期間
	認列薪資費用之年度
	以每股折價（即員工認購價與公司買回價之差價）×員工實際認購股數計算之折價總額，列為該年度之其他收入課稅
	甲公司在97年11月至12月間買回庫藏股票2,000股，獎酬員工，平均每股買回11元。98年10月20日董事會宣告，每股8元轉讓給員工2,000股，當天收盤價20元，以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的每單位公平價值為12元。甲公司轉讓給員工總股數為2,000股，員工認股繳款截止日為98年11月15日。

98.10.20薪資費用
12×2,000=24,000

98.11.15 其它收入 (11-8)×2,000=6,000

	公司有規定既得期間
	既得期間屆滿年度
	
	


既得期間: 係指員工為有權取得公司權益商品而必須達成符合雙方協議所有條件之期間。(約束員工要工作幾年才具有認購的資格)

附註三(模二):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23條 

第 23 條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
           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
           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較本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高年齡為大者，本契
               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二、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
               部分的保險費。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
               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例提高保險金
               額，而不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應補足其差額。但在
               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並非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
               得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例減少保險金額，而不得請
               求補足差額。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
           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其利息按○○○○○○利率計算（不得低於本
           保單辦理保單借款之利率）。

投保年齡計算（＞6個月加1歲），例如：


　95.2.16　投保日

　　-_45.8.15　生　日

　　　49.6. 1　年齡＝49＋1＝50歲

	計算錯誤之狀況
	錯在客戶
	錯在保險公司

	實際年齡超過投保年齡上限
	無效，無息退還保費
	無效，加計利息退還保費

	實際年齡 ＜ 投保年齡

（溢燩）
	事故前
	事故後
	事故前
	事故後

	
	退差額
	退差額
	加利息退還保費
	按比例多賠

	實際年齡 ＞ 投保年齡

（短燩）
	事故前
	事故後
	事故前
	事故後

	
	補收差額
	按比例少賠
	補收差額
	照賠並補收差額


※利息按○○○○○○利率計算（不得低於本保單辦理保單借款之利率）。

以下關於除外責任:

依據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15&16條及保險法第109和121條做整理並舉實例

供大家參考。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

第 15 條   （除外責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殘廢。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
               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第十六條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第條的約
           定給付殘廢保險金。
           因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保險金者，本契約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
           備金時，依照約定給付保單價值準備金予應得之人。

第 16 條   （受益人之受益權）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金額
           時，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
           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份，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
           人。
保險法第109條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但應將保險之保
單價值準備金返還於應得之人。

保險契約載有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保險人仍應給付保險金額之條款者，其

條款於訂約二年後始生效力。恢復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其二年期限應自
恢復停止效力之日起算。

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任。但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者，保險人應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返還於應
得之人。
保險法第121條  (受益人/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金額時，其

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

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費付

足二年以上者，保險人應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給付與應得之人，無應得之

人時，應解交國庫。
以下是過關寶典第55&56頁: 根據新法條修正，做以下更新，並新增案例。

※觀念重點整理: 除外責任賠與不賠之觀念

人壽保險，要保人繳費已足2年以上至保險單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
凡有故意致死事件等除外責任狀況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應返還/給付與應得之人。

保險安排一: （要/被保人同ㄧ人時）

        要保人：  甲，

        被保險人：甲，  身故受益人: 乙、丙、丁

狀況:

1. 甲故意自殺或致成殘廢，不賠(兩年內都不賠) =>但保險人應將保價金返還於應得之人。(保第109條第1項)

2. 訂約2年後或復效兩年後，甲故意自殺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
   但甲故意自成殘廢=>保險人無須給付殘廢金。 

3. 甲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不賠，但保險人應將保價金返還於應得之人。(保第109條第3項)

4. 乙故意致甲於死，喪失受益權，但丙丁可受領全部保險金，若無丙和丁則

   視為被保人甲之遺產。(保第121條)

5. 乙故意致甲成殘廢，保險人仍應依約給付殘廢金給被保險人甲。

案例:

ㄧ、王先生自己於95.01.01投保200萬終身壽險，受益人指定為三位子女甲、乙、

    丙．因景氣不好，經濟窘困，於97.10.31自殺身亡，保險公司如何理賠?

A: 投保已滿二年，應理賠身故保險金200萬給甲乙丙。

   (但如因自殺自成殘廢，保險公司無須負理賠殘廢金之責任；如果王先生改於

   96.12.10自殺身亡，則保險公司不負理賠責任，但應將保險之保價金返還於
   應得之人-在此推定應得之人應指子女。)

二、延上題: 王先生之子女甲因欠卡債，知道父親有投保200萬終身壽險，想獲

    取保險金，於是故意殺害其父親，保險公司如何理賠?

A: 受益人子女甲無受益權，子女乙、丙可受領200萬身故保險金。

   (如果子女甲因欠卡債，故意殺害其父未遂，致成殘廢，保險公司應依約給付

   殘廢金給被保險人甲。)

=====================================================================

保險安排二:（要/被保人不同ㄧ人時）
        要保人:  甲，

        被保險人:乙，   身故受益人: 丙、丁、戊

狀況：

1. 甲故意致乙於死，不賠，但保險人應將保價金給付與應得之人，無應得之人時，應解交國庫。(保第121條第三項、人壽保單示範條款第15條)

2. 甲故意致乙殘廢， 保險人應給付殘廢金給乙。

3. 乙故意自殺或自成殘廢，不賠(兩年內都不賠) =>但保險人應將保價金返還於

   應得之人(保109條I項) 。

4. 訂約2年後或復效兩年後，乙故意自殺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
   但乙故意自成殘廢=>保險人無須給付殘廢金。 

5. 乙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不賠，但保險人應將保價金返還於應得之人。

6. 丙故意致乙死，喪失受益權，但丁和戊可受領全部保險金，若無丁和戊則

視為被保人乙之遺產。

7. 丙故意致乙殘，保險人仍應依約給付殘廢金給被保人乙。

案例:

一、要保人甲於95.01.01爲太太乙投保了終身壽險500萬，受益人指定為子女
丙和丁。於96.10.10夫妻吵架，甲生氣將乙殺死，保險公司如何理賠?

A: 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但應將保價給付與應得
   之人(此推定為子女丙和丁)。
   (如果甲故意殺害乙致成殘廢，保險公司應依約給付殘廢金給被保險人乙。)

二、要保人甲於95.01.01爲太太乙投保了終身壽險500萬，受益人指定為子女
丙和丁。由於景氣不佳，家庭經濟陷入窘境，乙於97.12.10自殺身亡，

保險公司如何理賠?

A:  本件屬投保後兩年自殺案件，保險人應付死亡保險金500萬給受益人子女

    丙和丁。

    (若自殺身亡時間改為96.12.10，則本件屬投保未滿兩年自殺案件，保險

    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應將保險之保價金返還於應得之人-此推定為甲。)
    (若乙自殺未遂，自成殘廢，不論投保滿兩年與否，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三、要保人甲於95.01.01爲太太乙投保了終身壽險500萬，受益人指定為自己

    及子女丙和丁。甲生意不順，想起曾爲太太投保終身壽險500萬，如果死亡

    就有保險金500萬可領，於是謀害太太，經子女發現時已停止呼吸。經調查

發現兇手竟然是甲，保險公司如何理賠?

A； 要保人甲故意致被保險人乙於死，保險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保價準備金應
    給付與應得之人(此推定為子女丙和丁)。
    (若兇手換為丙，丙故意致被保險人乙於死，則保險公司應付死亡保險金

    500萬給受益人甲和丁。)

    (若兇手換為丙，丙故意致被保險人乙成殘廢，則保險公司應依約給付殘廢

    保險金給被保險人乙。)

附註四(模五): 

	項目
	97年修法前標準
	97.12.12修法後標準
	98年標準

	免稅額
	一般
	7.7萬
	-
	8.2萬

	
	本人、配偶、直系尊親屬70歲以上
	11.55萬
	-
	12.3萬

	標準扣除額
	單身
	4.6萬
	7.3萬
	7.6萬

	
	有配偶者
	9.2萬
	14.6萬
	15.2萬

	特別扣除額
	薪資
	7.8萬
	10萬
	10.4萬

	
	身心障礙(殘障)
	7.7萬
	10萬
	10.4萬

	
	教育學費
	2.5萬/戶
	2.5萬/人
	2.5萬/人

	退職所得定額免稅
	一次領取
	(1) 一次領取總額在161,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額為0。

(2) 超過161,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32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3) 超過32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
	(1) 一次領取總額在169,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額為0。

(2) 超過169,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339,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3) 超過339,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分期領取
	69.7萬
	-
	73.3萬



附註五(模三): 

	補償項目
	符合申請之要件
	給付內容(每月)及期限

	
	
	有參加勞工保險
	無參加勞工保險

	殘廢補助

(職災保$6)
	治療終止後身體遺存障，未依勞基法獲得補助，符合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1級至第10級之項目及給付標準
	勞保條例§54
	按事故發生當月之勞工保險最低月投保薪資(17280元)，發給最低330日，最高1800日之殘廢補助

	死亡補助

($6)
	因職業災害或職業病死亡
	勞保條例§64
	5個月喪葬補助，遺屬補助40個月

	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8-I-1)
	1. 罹患職業疾病，已請領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傷病給付期滿及殘廢給付。

2. 經醫師診斷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其障害狀態相當於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1等級至第15等級規定之項目。
	(
7仟 (1-3)

5仟 (4-7)

2仟5 (8-10)

1仟5 (11-15)
最多請領5年
	(
7仟

5仟

2仟5

1仟5
最多請領3年

	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8-I-2)
	1. 因職業災害致身體遺存障害，已請領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傷病給付期滿及殘廢補助。

2. 經醫師診斷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身體遺存障害，適合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1等級至第7等級規定之項目。
	(
7仟

5仟
最多請領5年
	(
7仟

5仟
最多請領3年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8-I-3)
	發生職業災害後，參加職業訓練期間，未請領訓練補助津貼或前二款之生活津貼，得請領生活津貼
	(
1萬2 (2-7)

8仟 (8-10)

6仟 (11-15)

	器具補助

($8-I-4)
	因職業災害致身體遺存障害，必需使用輔助器具，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器具補助
	(  每年補助4項器具為限，且金額不得大於6萬

	看護補助

($8-I-5)
	因職業災害致喪失全部或部分生活自理能力，確需他人照顧，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有關補助
	( 1萬元/月，最多請領5年
	(1萬元/月，最多請領3年

	職災勞工死亡家屬補助($8-I-6)
	職災勞工死亡，遺有受其扶養之配偶、子女或父母。勞工死亡後致家庭生活困難者
	(
一次發給新台幣10萬元


	其它補助($8-I-7)
	事業單位提出申請
	--
	不得超過預防職業病所需經費2/3，且不得超過5萬元

	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8-II)
	1.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於本法施行後離職退保，經醫師診斷為職業疾病，且係保險有效期間所致。

2. 經醫師診斷身體遺存障害，不能繼續從事工作。

3. 未請領8-1-1/2之殘廢給付。
	(
7仟

5仟

2仟5

1仟5

最多請領5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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